
海安市水利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依据、年度频次上限及检查标准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年度频次

上限
检查标准 责任单位

1
取水许可监督

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取用水单位 1次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34号，

2017年第二次修正）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24

〕28号）

《水利部关于强化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的意见

》（水资管〔2021〕188号）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取用水领

域信用评价的指导意见》（水资管〔2024〕

172号）

《水利部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加快推进农
业灌溉机井“以电折水”取水计量和管理工作

的通知》（水资管〔2024〕176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全国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总

体工作方案（2024-2027年）》的通知（水资
管〔2024〕231号）

《计划用水管理办法》（水资源〔2014〕360

号）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580-
2017）

《电子证照取水许可证》（SL/T816-2021）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28714-2023）

《农灌机井取水量计量监测方法》（JJF2182-
2024)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水资源管理

科（政策法

规科、行政

服务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七条　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除外。国
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组织实

施；
　　第十二条　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
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

监督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行政法规】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2017年修
订）
    第三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
责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

照本条例规定，加强对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情况的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计量设施，保
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并按照规定填报取水统计报表。
　　《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8号） 

　　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十二条　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量达到规模的，应当
依法申请取水许可，安装排水计量设施，定期向取水许可审批机关报送疏干排

水量和地下水水位状况。　

【部门规章】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34号，2017年第二次修正）



1
取水许可监督

检查

　　第三条　水利部负责全国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水利部所

属流域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水利部规定的管理权限，负责所管辖范围内

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取
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海安市水利局 取用水单位 1次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34号，

2017年第二次修正）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24
〕28号）

《水利部关于强化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的意见

》（水资管〔2021〕188号）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取用水领
域信用评价的指导意见》（水资管〔2024〕

172号）

《水利部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加快推进农

业灌溉机井“以电折水”取水计量和管理工作
的通知》（水资管〔2024〕176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全国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总

体工作方案（2024-2027年）》的通知（水资

管〔2024〕231号）
《计划用水管理办法》（水资源〔2014〕360

号）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580-

2017）
《电子证照取水许可证》（SL/T816-2021）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28714-2023）

《农灌机井取水量计量监测方法》（JJF2182-

2024)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水资源管理
科（政策法

规科、行政

服务科）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

作。市、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水资源统计制度，建立和完

善水资源信息系统，监督检查取水单位和个人用水计划的执行情况。
　　《江苏省地下水管理条例》

　　第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统一监

督管理工作。

2
对用水活动的

监督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用水单位 1次

《水利部计量工作管理办法》（水科教〔1994〕

170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钢铁等十八项工业用水定额的

通知》（水节约〔2019〕373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小麦等十项用水定额的通知》

（水节约〔2020〕9号）

《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造纸等七项工

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311号）

《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水泥等八项工

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290号）

《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铁合金工业用

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1〕264号）

GB/T 18916系列工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

GB/T 42865系列服务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2023）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2022）

《江苏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苏水规〔2016〕4

号）

省水利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实施《江苏

省林牧渔业、工业、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25

年修订)》的通知（苏水节〔2025〕2号）

《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1年部分行业补充用

水定额（试行）的通知》（苏水节〔2021〕

16号）

《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2年部分行业补充用

水定额（试行）的通知》（苏水节〔2022〕

14号）

《江苏省用水单位水务经理管理制度（试行）》

（苏水节〔2021〕3号）

《江苏省重点用水单位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试

行）》（苏水规〔2021〕6号）

《江苏省用水审计实施办法》（苏水规〔2018〕1

号）

《江苏省水平衡测试管理办法》（苏水规〔2020

〕5号）

水资源管理

科（政策法

规科、行政
服务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十二条　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

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

监督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应当制订节水措施方案，配套

建设节水设施。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供

水企业和自建供水设施的单位应当加强供水设施的维护管理，减少水的漏失。

【行政法规】

　　《节约用水条例》（国务院令第776号）

　　第七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节水工作。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城市节水工作。国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科技、教育、机关事务管理等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节水有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做好节水工作。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督

管理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用水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
法行为。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2
对用水活动的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

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用水定额、本地区用水状况、水源预测、节水规划及上一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取水控制总量，制定本地区年度取水计划，对年度用
水实行总量控制。

海安市水利局 用水单位 1次

《水利部计量工作管理办法》（水科教〔1994〕

170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钢铁等十八项工业用水定额的

通知》（水节约〔2019〕373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小麦等十项用水定额的通知》

（水节约〔2020〕9号）

《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造纸等七项工

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311号）

《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水泥等八项工

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0〕290号）

《水利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铁合金工业用

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1〕264号）

GB/T 18916系列工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

GB/T 42865系列服务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2023）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2022）

《江苏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苏水规〔2016〕4

号）

省水利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实施《江苏

省林牧渔业、工业、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25

年修订)》的通知（苏水节〔2025〕2号）

《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1年部分行业补充用

水定额（试行）的通知》（苏水节〔2021〕

16号）

《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2年部分行业补充用

水定额（试行）的通知》（苏水节〔2022〕

14号）

《江苏省用水单位水务经理管理制度（试行）》

（苏水节〔2021〕3号）

《江苏省重点用水单位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试

行）》（苏水规〔2021〕6号）

《江苏省用水审计实施办法》（苏水规〔2018〕1

号）

《江苏省水平衡测试管理办法》（苏水规〔2020

〕5号）

水资源管理

科（政策法

规科、行政
服务科）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水资源统计制度，建立和完善水资源信息系统，

监督检查取水单位和个人用水计划的执行情况。

3

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招投标活

动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招标投标活
动当事人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613号，2019年第三次修订）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

、信息产业部、水利部、民航总局令第11号）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水

利部令第14号）

《水利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

查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水建管〔2016〕
420号）

水利规划建

设科（水土
保持科、三

峡移民科）

、河长制工

作科（工程
管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2019年第
三次修订）
　　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全国招标投标工

作，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国务院工业和信
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等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

分工对有关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指导

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投标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

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14号）

    第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行

政监督，内容包括：
    (一)接受招标人招标前提交备案的招标报告；

    (二)可派员监督开标、评标、定标等活动。对发现的招标投标活动的违法

违规行为，应当立即责令改正，必要时可做出包括暂停开标或评标以及宣布开

标、评标结果无效的决定，对违法的中标结果予以否决；
    (三)接受招标人提交备案的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总结报告。

4

水利工程建设

质量检测单位

检查

【部门规章】

海安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质

量检测单位
1次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36号）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52号）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水
利规划建设

科（水土保

持科、三峡

移民科）、
海安市水利

工程建设质

量与安全监

督站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6号，2019年第二次修正）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单位及其

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一）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

准；（二）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等
级证书》的行为；（三）是否存在转包、违规分包检测业务及租借、挂靠资质

等违规行为；（四）是否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五）是否按照规定

在质量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质量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六）仪器设备的运行

、检定和校准情况；（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
强对所管辖的水利工程的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



4

水利工程建设

质量检测单位
检查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监督
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检测单位或者委托方提供相关的文件

和资料；（二）进入检测单位的工作场地（包括施工现场）进行抽查；（三）

组织进行比对试验以验证检测单位的检测能力；（四）发现有不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检测行为时，责令改正。

海安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质

量检测单位
1次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36号）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52号）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水

利规划建设

科（水土保

持科、三峡
移民科）、

海安市水利

工程建设质

量与安全监
督站

5
水利工程质量

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

海安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法人

、勘察、设

计、施工、
监理、检测

、监测单位

质量巡查3

次、派驻质

量监督项目

站或监督组
检查不设上

限。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52号）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6号）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水利部令第28号）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0

号）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水建〔1997〕

339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管理指导意

见》的通知（水建设〔2020〕258号）

《水利工程勘测设计失误问责办法（试行）》（水总

〔2020〕33号　）

《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20

〕283号）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 223-2025）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SL/T 

631.1~SL/T 631.4—2025）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

（SL 635~SL 639—2012）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范》（DB/32T 

2334.1~DB/T2334.4-2013)

《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专项监管办法》

（苏水基〔2023〕10号）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水

利规划建设

科（水土保
持科、三峡

移民科）、

海安市水利

工程建设质
量与安全监

督站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2019年第二次修订）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
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93号，2017年第二次修

订）
　　第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

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部门规章】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52号）

　　第四条　水利部负责全国水利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水利部所属流域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水利部授权，负责所
管辖范围内水利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水利

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6

对涉及水利工

程的特定活动

的监督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对涉及水利

工程的特定

活动单位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3号，2018年第四次修正）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1992年4月3日水利部、国家计委水政〔1992

〕7号发布，2017年修正）
《水闸运行管理办法》（ 水运管〔2023〕135

号）

《堤防运行管理办法》（水运管〔2023〕135

号）
堤防工程安全监测技术规程

堤防工程养护修理规程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本行政区域内水
工程，特别是水坝和堤防的安全，限期消除险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水工程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对水工程实施保护。国家所有的水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
的规定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管

理的水工程，由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水工程，应当按照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划定工程保护范围和保护职责。在水工程保护范
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

等活动。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号，2018年第四次修
正）
　　第四条　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国河道的主管机关。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



6

对涉及水利工

程的特定活动

的监督检查

　　第五条　国家对河道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长江

、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大江大河的主要河段，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重要河段，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边界河道以及国境边界

河道，由国家授权的江河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管理，或者由上述江河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河道主管机关根据流域统一规划实施管理。其他河道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或者市、县的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

海安市水利局

对涉及水利

工程的特定

活动单位

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3号，2018年第四次修正）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1992年4月3日水利部、国家计委水政〔1992

〕7号发布，2017年修正）

《水闸运行管理办法》（ 水运管〔2023〕135
号）

《堤防运行管理办法》（水运管〔2023〕135

号）

堤防工程安全监测技术规程
堤防工程养护修理规程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

　　第十四条　堤防上已修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道、缆线等建筑物

及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期检查，对不符合工程安全要求的，限期改建。
在堤防上新建前款所指建筑物及设施，应当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安全管理。

　　第十五条　确需利用堤顶或者戗台兼做公路的，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河道主管机关批准。堤身和堤顶公路的管理和维护办法，由河道主管机关商
交通部门制定。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防洪条例》

　　第十二条　河道、湖泊等防洪工程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省管的河道、湖泊等防洪工程，除省属单位管理的外，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工程管理状况的检查监督，对防汛岁修以及重点工程除险加固给予经费补

助；设区的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施具体管理，加强维

修、养护，确保工程安全运行。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重要河道堤防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划定堤防

安全保护区，并予以公告。在城市或者村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堤防安全保护区，

应当由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在城市规划或者村镇规划中明确。

7 河道采砂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河道采砂单

位

4次，旁站

式监管不设

上限

《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SL/T 423-2021），实施项目的现场监管

方案。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三十九条　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第二十八条　国家建立长江流域河道采砂规划和许可制度。长江流域河道

采砂应当依法取得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号，2018年第四次修

正）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

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一）采砂、取土

、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三）在河道滩

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
进行考古发掘。



7 河道采砂检查

　　第四十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必须按照经批准的范围
和作业方式进行，并向河道主管机关缴纳管理费。收费的标准和计收办法由国

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制定。

海安市水利局
河道采砂单

位

4次，旁站

式监管不设

上限

《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SL/T 423-2021），实施项目的现场监管

方案。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的管理

和监督工作，根据河道采砂规划制订年度河道采砂计划，实施河道采砂许可，

查处河道非法采砂行为。

8

涉河建设项目

、特定活动检

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从事河道管

理范围内项

目建设、特
定活动，以

及湿地保护

、修复、利

用等活动的
单位

4次（1次为

汛前落实度
汛措施检

查；2次为

汛期检查；

1次为汛后
检查）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1992年4月3日水利部、国家计委水政〔1992

〕7号发布，2017年修正 ）
《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关于加强在建涉河建设项

目事中事后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河湖函〔

2024〕2号）

《江苏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实
施办法（试行）》（苏水规〔2021〕3号）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
、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河管道、电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工程建设方案应当依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报经有关水

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第二十一条　河道、湖泊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

则，加强防护，确保畅通。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主要河段，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重要河段、湖泊，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省界河道、湖泊

以及国（边）界河道、湖泊，由流域管理机构和江河、湖泊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划定依法实

施管理。其他河道、湖泊，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
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的划定依法实施管理

。　　第二十七条　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

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航运要

求和其他技术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定、妨碍行洪畅通；其工

程建设方案未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前述防洪要求审查同意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前款工程设施需要占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土地，跨越河道

、湖泊空间或者穿越河床的，建设单位应当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工程设

施建设的位置和界限审查批准后，方可依法办理开工手续；安排施工时，应当

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和界限进行。

　　第二十八条　对于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依照本法规定建设的工程设施，

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检查；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
供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前款规定的工程设施竣工验收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

门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8
涉河建设项目
、特定活动检

查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自然资源、水行政、住房城乡

建设、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法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湿地
的保护、修复、利用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海安市水利局

从事河道管

理范围内项

目建设、特

定活动，以
及湿地保护

、修复、利

用等活动的

单位

4次（1次为

汛前落实度

汛措施检
查；2次为

汛期检查；

1次为汛后

检查）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1992年4月3日水利部、国家计委水政〔1992

〕7号发布，2017年修正 ）

《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关于加强在建涉河建设项
目事中事后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河湖函〔

2024〕2号）

《江苏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实

施办法（试行）》（苏水规〔2021〕3号）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号，2018年第四次修
正）
　　第四条第一款　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国河道的主管机关。

　　第五条　国家对河道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长江

、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大江大河的主要河段，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重要河段，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边界河道以及国境边界

河道，由国家授权的江河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管理，或者由上述江河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河道主管机关根据流域统一规划实施管理。其他河道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或者市、县的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

　　第十一条　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跨河、穿河
、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建设

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未

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

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主管机关。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

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一)采砂、取土、

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三)在河道滩地存放
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

发掘。

【部门规章】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1992年4月3日水利部、国

家计委水政〔1992〕7号发布，2017年修正）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河道主管机关应对其是否符合同意书要求

进行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如实提供情况。如发现未按审查同意书或经审核的施
工安排的要求进行施工的，或者出现涉及江河防洪与建设项目防汛安全方面的

问题，应及时提出意见，建设单位必须执行；遇重大问题，应同时抄报上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河道巡查、

督查制度，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9
水土保持监督

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生产建设项
目涉及的生

产建设单位

、水土保持

施工单位、
水土保持咨

询服务单位

2次。一些

生产建设项
目为铁路、

公路、输变

电、油气管

道等线性工
程，跨多个

区域，需要

适当提高上

限。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

《水利部关于实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的意见》（水保〔2023〕

359号）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

《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

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监管“两

单”制度的通知》（办水保[2020]157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问题分类和责

任追究标准的通知》（办水保函[2020]564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工程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9]166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

理办法的通知》（水保[2019]60号）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22]8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水利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

法>的通知》（发改农经规[2024]1761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51240）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GB/T 51297）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 22490）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程》（SL/T 336）

《水土保持监理规范》（SL/T 523）

《淤地坝维修养护标准》（SL/T 823）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范》（SL/T 534）

《淤地坝技术规范》（SL/T 804）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GB/T 15773）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程》（SL/T 336）

《水土保持监理规范》（SL/T 523）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GB/T 51297）

水利规划建

设科（水土

保持科、三
峡移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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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海安市水利局

生产建设项
目涉及的生

产建设单位

、水土保持

施工单位、
水土保持咨

询服务单位

2次。一些

生产建设项
目为铁路、

公路、输变

电、油气管

道等线性工
程，跨多个

区域，需要

适当提高上

限。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

《水利部关于实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的意见》（水保〔2023〕

359号）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

《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

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监管“两

单”制度的通知》（办水保[2020]157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问题分类和责

任追究标准的通知》（办水保函[2020]564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工程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9]166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

理办法的通知》（水保[2019]60号）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22]8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水利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

法>的通知》（发改农经规[2024]1761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51240）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GB/T 51297）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 22490）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程》（SL/T 336）

《水土保持监理规范》（SL/T 523）

《淤地坝维修养护标准》（SL/T 823）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范》（SL/T 534）

《淤地坝技术规范》（SL/T 804）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GB/T 15773）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程》（SL/T 336）

《水土保持监理规范》（SL/T 523）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GB/T 51297）

水利规划建

设科（水土

保持科、三
峡移民科）

　　第五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国务院水行政

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范围内

依法承担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
本行政区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农业、国土资源等有关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的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流域管理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行使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职权。

【部门规章】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

当按照职责加强水土保持方案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
、大数据、“互联网+监管”等手段，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水

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水土保持条例》

　　第二十二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

情况的跟踪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水土保持工程设计、重大变更报批、
水土保持设施建设进度和质量、资金投入、水土保持监理和监测、废弃物处置

等。

10
水利行业安全

生产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参

建单位、水
利运行管理

单位、水利

生产经营单

位

不设上限

（涉及安

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号）
《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水监督〔

2021〕412号）

《构建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的

实施意见》（水监督〔2022〕309号）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 

SL721—201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通用安全技术规程》（SL 

398—2007）
水利水电工程土建施工安全技术规程（SL 

399—2007）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规程（SL 

401—2007）
《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通用规范》

（SL789—2019 ）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水

利规划建设
科（水土保

持科、三峡

移民科）、

海安市水利
工程建设质

量与安全监

督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十条第二款　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
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

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

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

门。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
安全生产状况，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发生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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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行业安全

生产检查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
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海安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参

建单位、水

利运行管理
单位、水利

生产经营单

位

不设上限
（涉及安

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号）

《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水监督〔
2021〕412号）

《构建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的

实施意见》（水监督〔2022〕309号）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 
SL721—201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通用安全技术规程》（SL 

398—2007）

水利水电工程土建施工安全技术规程（SL 
399—2007）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规程（SL 

401—2007）

《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通用规范》
（SL789—2019 ）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水

利规划建设

科（水土保
持科、三峡

移民科）、

海安市水利

工程建设质
量与安全监

督站
【部门规章】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26号）

　　第二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水

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委托的安
全生产监督机构，负责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的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11

水工程建设规

划同意书监督
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水工程建设

单位
2次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

行）（水利部令第31号）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编制导则》

（SL／T　719－2024）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十二条　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

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
监督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十九条　建设水工程，必须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

、湖泊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江河、湖泊上建设水工程，未取得有关流域

管理机构签署的符合流域综合规划要求的规划同意书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

设。在其他江河、湖泊上建设水工程，未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签署的符合流域综合规划要求的规划同意书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水工程建设涉及防洪的，依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涉及其

他地区和行业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第十七条　在江河、湖泊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等，应当

符合防洪规划的要求；水库应当按照防洪规划的要求留足防洪库容。前款规定
的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未取得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符合防洪

规划要求的规划同意书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部门规章】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水利部令第31号）

　　第三条　水利部负责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水利部

所属流域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

限，具体负责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审查签署机关应当对其审查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水工
程的建设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审查签署机关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进行实地

调查，建设单位应当给予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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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基建项目

初步设计文件

检查

【行政法规】

海安市水利局
水利基建项

目建设单位
2次

《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
（SL/T 619-2021）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利工程部分）

》

水利规划建
设科（水土

保持科、三

峡移民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71号）
    第172条：项目名称：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实施机关：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部门规章】

    《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1998年1月7日水利部水建〔1998

〕16号发布，2019年第四次修正）

    第七条：初步设计阶段。3．初步设计文件报批前，一般须由项目法人对
初步设计中的重大问题组织论证。设计单位根据论证意见，对初步设计文件进

行补充、修改、优化。初步设计由项目法人组织审查后，按国家现行规定权限

向主管部门申报审批。4．设计单位必须严格保证设计质量，承担初步设计的

合同责任。初步设计文件经批准后，主要内容不得随意修改、变更，并作为项
目建设实施的技术文件基础。如有重要修改、变更，须经原审批机关复审同意

。

13

占用农业灌溉

水源、灌排工

程设施检查

【行政法规】

海安市水利局

占用农业灌

溉水源、灌
排工程设施

的单位

1次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办法

》（水政资〔1995〕457号）

检查占用工程是否经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检
查占用替代工程是否运行良好，满足替代工程

需要；检查占用工程是否支付占用补偿费及其

他补偿

水利规划建

设科（水土
保持科、三

峡移民科）

《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

设施。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确需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

的，应当与取用水的单位、个人或者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人协商，并报经有管

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占用者应当建设与被占用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效益和功能相当的替代工
程；不具备建设替代工程条件的，应当按照建设替代工程的总投资额支付占用

补偿费；造成运行成本增加等其他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补偿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14

城市建设填堵

水域、废除围

堤检查

【法律】

海安市水利局

填堵水域、

废除围堤的

单位

3次

《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 

808—2025）

河长制工作

科（工程管

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第三十四条第三款  城市建设不得擅自填堵原有河道沟叉、贮水湖塘洼淀
和废除原有防洪围堤。确需填堵或者废除的，应当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禁止填堵、覆盖河道。

    因城市建设确需填堵原有河道的沟叉、贮水湖塘洼淀和废除原有防洪围堤
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等效等量原则进行补

偿，先行兴建替代工程或者采取其他补偿措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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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

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检查

【行政法规】

海安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参

建单位
1次

《关于进一步落实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月
结月清的通知》（苏人保监〔2025〕8号）

水利规划建

设科（水土

保持科、三

峡移民科）
、河长制工

作科（工程

管理科）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 

    第七条第二款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履行行业监管责任，督办因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

拖欠工程款等导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16
水利工程施工

扬尘防治检查

【地方性法规】

海安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参

建单位
2次

《江苏省水利重点工程施工扬尘防治措施清单

（试行）》（苏水建工〔2021〕3号）

水利规划建

设科（水土
保持科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交通运输、公

安、水利、林业、城市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扬尘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
管理。


